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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航空貨物轉運年航空貨物轉運年航空貨物轉運年航空貨物轉運 (促進促進促進促進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法律事務部的進一步報告法律事務部的進一步報告法律事務部的進一步報告法律事務部的進一步報告

議員諒會記得，法律事務部曾於2000年3月17日就條例草案向內

務委員會提交報告 (立法會LS104/99-00號文件 )。一名議員於會議席上詢

問，當局會否列出所採取的額外防護措施，以防止因放寬若干類經香港

轉運的航空貨物的進出口管制而出現流弊。議員同意在接獲政府當局作

出的澄清前，押後就條例草案作出決定。

2. 本部已於 2000年 3月 17日將上述疑問，連同關於條例草案的法

律及草擬方面的疑問，一併提交政府當局 (請參閱附件A)，並於 2000年
4月 19日接獲政府當局的回覆 (請參閱附件B)。

3. 政府當局在其回覆的第一部分解釋，當局會採取額外防護措

施，以偵查及阻止在機場進行的航空貨物走私及非法轉運活動。這些

防護措施包括：在貨物付運前進行資料監察和查閱文件；在付運後檢

查和核實簽證和艙單；以及根據風險評估和情報資料進行有目標和隨

機的貨物檢查。政府當局向議員保證，他們有信心，透過海關將會採

取的這些額外防護措施，整體管制制度的完整性應不會受到影響。

4. 至於法律及草擬方面的問題，政府當局答允就條例草案提出

若干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請參閱附件C)。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的

主要目的旨在  

(a) 訂明香港海關關長將任何範圍認可為香港國際機場貨物轉運

區的一部分前，會先徵詢機場管理局的意見；

(b) 作出若干技術性修訂，以避免產生疑問；及

(c) 修訂中文本內若干用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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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條例草案在法律及草擬方面均無問題。倘議員並無其他意

見，條例草案可恢復進行二讀辯論。

連附件

立法會秘書處

助理法律顧問

何瑩珠

2000年 4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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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

(譯本 )

本函檔號：LS/B/47/99-00
電 話： 2869 9209
圖文傳真： 2877 5029

香港金鐘道 89號
力寶中心 703室
工商局

工商局局長

(經辦人：助理局長 (特別職務 )
譚耀強先生 )

圖文傳真急件圖文傳真急件圖文傳真急件圖文傳真急件

圖文傳真號碼圖文傳真號碼圖文傳真號碼圖文傳真號碼：：：： 2541 3191

頁數：共 6頁

譚助理局長：

《《《《 2000年航空貨物轉運年航空貨物轉運年航空貨物轉運年航空貨物轉運 (促進促進促進促進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本人就上述條例草案致函閣下。根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13段， “香港海關會採取額外防護措施，以防止出現流弊 ”。委員欲瞭

解此等額外防護措施為何。

就條例草案的法律及草擬方面，懇請閣下澄清以下各點：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1第第第第 1及及及及 2條條條條

“機場貨物轉運區 ”的擬議定義 (見第 1條 )及新加入的第 2AA條

(見第 2條 )訂明，香港海關關長可將機場區內的任何範圍，認可為 “貨物

轉運區 ”。海關關長並非機場區的土地業權人。赤 角機場的營運及發

展是由機場管理局 (下稱 “機管局 ”)負責。在沒有取得機管局同意的情況

下，海關關長能否將某範圍認可為 “貨物轉運區 ”？本人察悉，即使民

航處處長欲劃定機場區及限制區，亦須先諮詢機管局 (《機場管理局條

例》 (第 483章 )第 37條 )。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1第第第第 5條條條條

新加入的第 6AA(2)條應否按照其中文本的做法般，在第 (a)款
的結尾加上 “and”字？

新加入的第 (5)(a)條訂明， “為根據本條例第 3條就輸入第 (2)
款所指明的物品發出許可證，如該物品屬航空轉運貨物……該物品不

屬已輸入 ”。事實上，該物品已進入香港，並屬已 “輸入 ”。(請亦參閱《進

出口條例》第 2條所下的定義：“輸入 ”指 “將任何物品帶進香港或致使任

何物品帶進香港 ”)。第 5(a)條應否以推定條文的方式草擬？即當作不屬

已輸入？



4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1第第第第 10條條條條

新加入的第 2A(2)條訂明， “署長可根據第 (1)款授予豁免時或

之後，就該項豁免施加他認為是適當的條件…… ”。有關條件應在授予

豁免時施加，以便申請人知悉他必須遵守哪些條件。倘署長欲在授予

豁免後才施加任何新條件，則該等條件不應具有追溯效力，並應在合

理的時間內生效。然而，新訂的第 2A條卻沒有說明這點。由於此條文

容許署長在授予豁免之後任意施加條件，會否被視為不公平？《廣播

條例草案》第 10條建議，倘廣播事務管理局欲在牌照有效期內任何時

間更改該牌照，會先向持牌人送達一份通知書，以及給予持牌人作出

申述的機會。政府當局會否考慮把相若的條文納入條例草案？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3第第第第 2條條條條

新加入的第 17(3AD)(b)條提及 “transit  cargo”(過境貨物 )，為了

與其他條例保持一致，應否使用 “article in transit”一詞？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8

本人察悉，在《保護臭氧層條例》 (第 403章 )中文本有關 “輸
入 ”、“進口 ”及 “輸出 ”、“出口 ”的定義中，“art icle in transit”的中文用詞

是 “轉運物品 ”而不是 “過境物品 ”。該用詞應否予以修訂？

關於條例草案的中文本，本人已就此在隨附張頁內標明若干

意見，供閣下考慮。懇請閣下盡早以中、英文賜覆。

助理法律顧問

(何瑩珠小姐 )

連附件

副本致：律政司 (經辦人： 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顏博志先生

高級政府律師張永良先生 )
法律顧問

2000年 3月 17日
M1696



附件B

(釋本 )

本函檔號： TIB CR 14/46/17 (SD) Pt. 7電話號碼

來函檔號： LS/B/47/99-00傳真號碼

香港中區昃臣道 8號
立法會大樓

立法會秘書處

法律事務部

助理法律顧問

何瑩珠女士

何女士：

2 0 00 年航空貨物 轉運 (促進 )條例草案

三 月 十 七 日 來 信 收 悉 ， 信 中 表 示 議 員 要 求 當 局 提 供 香 港 海

關 即 將 實 施 額 外 防 護 措 施 的 資 料 ， 以 及 澄 清 多 項 與 上 述 條 例 草 案

有關的法律和法例 草擬問題。現謹覆如下：

額外防護措施

香港海關已實施一套全面的機制，以偵查及阻止有人在機場偷運

和非法轉運航空貨物。這些工作包括在貨物付運前進行資料監察及查

閱文件，在付運後檢查及核實簽證和艙單，以及根據風險評估和情報

資料進行有目標及隨機的貨物檢查 (詳見二零零零年三月九日發給議員

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附件B)。
由於本港正把機場發展成為航空貨運的中樞，我們預計日後的航

空貨運量將有所增加，而航空貨物的處理方式亦會改變。海關會因應

這些發展作出協調，加強其運作資源及計劃，以應付新的工作需求。



海關有先進的設備協助執行工作。海關的電腦系統，即航空貨物

清關系統，以電子方式記錄航空貨物資料，故可利便海關處理、查核

和監察貨運的流動，以及抽選貨物進行檢查。條例草案通過後，該系

統的容量和功能均會予以提升。海關亦會添置流動X光探測器和手提違

禁品探測器等儀器，以便能更靈活和有效地進行檢查貨物的工作，尤

其是有助於處理一般都需要快速清關的航空轉運貨品。

此外，條例草案通過後，海關會特別調派人員負責處理航空轉運

貨物，並增派緝毒犬隊檢查這類貨物，專門防止走私毒品的活動。突

擊就地檢查貨物和付運後核證文件等工作亦會增加。另外，海關也會

加強與航空貨運業內人士的聯繫，以改善雙方在航空轉運貨物清關事

宜上的合作安排，從而防止偷運或非法轉運活動。

我們深信，透過上述海關即將實行的額外防護措施，整個管制制

度的完整性，並不會因條例草案所建議為航空轉運貨物制定的便利貿

易措施而受到影響。

法律和法例草擬問 題

附表 1第 1及 2條  —  有關海關關長可“將……任何範圍，認可為機場貨

物轉運區的部分”的權力

建議賦予海關關長的權力，與機場管理局 (機管局 )的權力並無牴

觸，因為這不是管制或指定土地用途的權力，而只是把機場某個地方

認可為豁免簽證／許可規定適用於航空轉運貨物的地方。海關關長是

唯一可以認可上述豁免的人員，因為授予豁免的理據，在於海關能夠

在貨物轉運區內作出足夠的防護措施，以防止偷運及非法轉運貨物的

活動。

海關關長在作出認可決定前先諮詢機管局，是慣常而且合理的做

法。因此，我們認為，為反映實際運作和避免產生疑問，在賦予海關

關長認可任何貨物轉運區的權力中，應訂有諮詢機管局的規定。《進

出口條例》的新訂第 2AA條會作出相應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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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第 5條  —  在條例草案的英 文本中，《進出口 (一般 )規例》的

新訂第 6AA(2)條 (a)段末並沒有“ and”一詞

法律草擬專員認為草案的英文本是恰當的。他表示由於中英兩種

語文的差異，草擬中文和英文法例的習慣會稍有不同，而在草案中文

本內“及”的詞意也是恰當的。我們確證，草案的中、英文本均能清

楚反映政策目標。

附表 1第 5條  —  草擬《進出口 (一般 )規例》的新訂第 6AA(5)(a)條，訂

明貨品是“不屬已輸入”抑或“當作沒有輸入”

根據法律草擬專員的意見，我們確證，就該條文的內容而言，貨

品是“不屬已輸入”抑或“當作沒有輸入”，只是法例草擬風格的不

同，兩者的法律效力並沒有分別。

附表 1第 5條  —  《進出口 (一般 )規例》的新訂第 6AA(7)條“被告人在

送達該書面通知時……”這個詞組所提述的範圍

擬議的新訂第 6AA(7)條將予修訂，清楚訂明“被告人在送達該書

面通知時所知悉的”這個詞組，是指“作出有關作為……或提供資料

的另一人”的詳情，以及“關於該作為、過失及資料”的詳情。

條例草案各附表中內容相若的條文，會作出同樣的修訂。

附表 1第 10條  —  《進出口 (戰略物品 )規例》的新訂第 2A(2)條有關貿易

署署長可在其後施加條件的權力

可在其後施加條件的權力，是讓貿易署署長能夠更改現有條件或

增訂新的條件，以便就戰略物品有效地執行建議的轉運貨物豁免簽證

方案。這項權力具備較大的靈活性是有效用及需要的，因為這樣貿易

署署長可考慮因應國際做法而需要轉變的各項規定，以及協調本港貿

易伙伴的出口管制安排。

這項權力只涉及給予登記人士豁免受簽證規定的管制，目的是便

利貿易。在方案下施加的條件主要是保障方案本身的完整性，而不是

限制登記人士的利益；登記人士可隨時選擇按照一般的簽證程序辦

事，假如他認為這樣是較為適合的話。

根據律政司司長的意見，從行政法的角度來看，貿易署署長有責

任在合理的情況下行使其酌情決定權，而其決定亦須受司法覆核的約

束。

我們認為，給予貿易署署長較大的靈活性，讓他可因應個別個案

的獨有情況行使其權力，是較為適當的做法。

附表 3第 2條  —  《應課稅品條例》第 17條 (3AD)採用“過境貨物”一

詞，而不是“過境物品”

“過境貨物”一詞的定義，是在《應課稅品條例》中界定，並在

該條例中使用。條例草案並無涉及這個字眼，只在第 17(3AD)條訂明在

“過境貨物”一詞後，加入“航空轉運貨物”。我們已把你的修訂建

議轉交負責《應課稅品條例》的決策局 (即庫務局 )進一步考慮和跟進。

第 403章  —  “ article in transit”一詞的中譯為“轉運物品”而不是

“過境物品”

法律草擬專員認為，第 403章應予修訂，以便與第 60章的用詞一

致。這些不協調之處，會由律政司司長依據《法定語文條例》(第五章 )
第 4D條頒布命令，作出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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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法例草擬問題

下述有關條例草案的條文，會予以修訂：

(a ) 附表 1 第 1 及第 2 條

在 “ 機 場 貨 物 轉 運 區 ” 的 定 義 及 《 進 出 口 條 例 》 的 新 訂 第

2 A A (1 )條內，“總 監”一詞會由“關長”所取代。

(b ) 附表 1 第 2 條

在《進出口條例》的新訂第 2AA(1)及 (2)條內，“通知”一詞會由“公告”所取代。

法律草擬專員確證，中文本的其餘部分具有與英文草擬本一樣的法律效力，並且正確

隨函付上有關對上文所述條例草案各別條文作出修訂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中英草

工商局局長

(譚耀強代行 )

二零零零年四月十九日



附件C
《2000年航空貨物轉運 (促進 )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　　　　　　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附表 1 (a) 在第 1 條中，在“機場貨物轉運區”的定義的 (b)段

中，刪去“總監”而代以“關長”。

(b) 在第 2 條中，在建議的第 2AA(1)條中，刪去“總監可

藉於憲報公布的通知”而代以“關長可在諮詢機場管

理局後藉刊登於憲報的公告”。

(c) 在第 2 條中，在建議的第 2AA(2)條中，刪去“公布的

通知”而代以“刊登的公告”。

(d) 在第 5 條中，在建議的第 6AA(7)條中，刪去在“，提

供”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  —

　　“被告人在送達該通知時所知悉的關於  —

  (i) 該另一人的一切詳情；及

 (i i) 該作為、過失或資料的一切詳情，

則屬例外。”。

附表 2 在第 2條中，在建議的第 9A(4)條中，刪去在“，提供”之後

的所有字句而代以  —

　　“被告人在送達該通知時所知悉的關於  —

  (i) 該另一人的一切詳情；及

 (i i) 該作為、過失或資料的一切詳情，

擬擬擬擬  稿稿稿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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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屬例外。”。

附表 4 (a) 在第 2 條中，在建議的第 5A(3)條中，刪去在“，提

供”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  —

　　“被告人在送達該通知時所知悉的關於  —

  (i) 該另一人的一切詳情；及

 (i i) 該作為、過失或資料的一切詳情，

則屬例外。”。

(b) 在第 4 條中，在建議的第 3A(3)條中，刪去在“，提

供”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  —

　　“被告人在送達該通知時所知悉的關於  —

  (i) 該另一人的一切詳情；及

 (i i) 該作為、過失或資料的一切詳情，

則屬例外。”。

(c) 在第 6 條中，在建議的第 3A(3)條中，刪去在“，提

供”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  —

　　“被告人在送達該通知時所知悉的關於  —

  (i) 該另一人的一切詳情；及

 (i i) 該作為、過失或資料的一切詳情，

則屬例外。”。

(d) 在第 8 條中，在建議的第 3B(3)條中，刪去在“，提

供”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  —

　　“被告人在送達該通知時所知悉的關於  —

  (i) 該另一人的一切詳情；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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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該作為、過失或資料的一切詳情，

則屬例外。”。

(e) 在第 10 條中，在建議的第 4A(4)條中，刪去在“，提

供”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  —

　　“被告人在送達該通知時所知悉的關於  —

  (i) 該另一人的一切詳情；及

 (i i) 該作為、過失或資料的一切詳情，

則屬例外。”。

(f) 在第 12 條中，在建議的第 7A(3)條中，刪去在“，提

供”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  —

　　“被告人在送達該通知時所知悉的關於  —

  (i) 該另一人的一切詳情；及

 (i i) 該作為、過失或資料的一切詳情，

則屬例外。”。

(g) 在第 14 條中，在建議的第 3A(3)條中，刪去在“，提

供”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  —

　　“被告人在送達該通知時所知悉的關於  —

  (i) 該另一人的一切詳情；及

 (i i) 該作為、過失或資料的一切詳情，

則屬例外。”。

附表 5 在第 2條中，在建議的第 3A(4)條中，刪去在“，提供”之後

的所有字句而代以  —

　　“被告人在送達該通知時所知悉的關於  —

  (i) 該另一人的一切詳情；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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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該作為、過失或資料的一切詳情，

則屬例外。”。

附表 6 在第 3條中，在建議的第 4BA(4)條中，刪去在“，提供”之後

的所有字句而代以  —

　　“被告人在送達該通知時所知悉的關於  —

  (i) 該另一人的一切詳情；及

 (i i) 該作為、過失或資料的一切詳情，

則屬例外。”。

附表 7 在第 2條中，在建議的第 4A(5)條中，刪去在“，提供”之後

的所有字句而代以  —

　　“被告人在送達該通知時所知悉的關於  —

  (i) 該另一人的一切詳情；及

 (i i) 該作為、過失或資料的一切詳情，

則屬例外。”。

附表 8 在第 2條中，在建議的第 4A(4)條中，刪去在“，提供”之後

的所有字句而代以  —

　　“被告人在送達該通知時所知悉的關於  —

  (i) 該另一人的一切詳情；及

 (i i) 該作為、過失或資料的一切詳情，

則屬例外。”。

附表 9 在第 2條中，在建議的第 11A(4)條中，刪去在“，提供”之後

的所有字句而代以  —

　　“被告人在送達該通知時所知悉的關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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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該另一人的一切詳情；及

 (i i) 該作為、過失或資料的一切詳情，

則屬例外。”。


